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
接獲選舉提名無效後，早前在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召開記者會，向記者表
示： 「一日有我們，香港有《基本法
》，一日他們都可以說，我不是真心

擁護《基本法》，即是說我的政治權利、我的被選舉權
，一日都會被褫奪。這就是香港。」梁天琦引述其代表
律師指，根據現行法律，選舉主任根本沒有權利審視每
個人的政治主張，更無權拒絕半年前曾經參選過的候選
人。他又說，行政機關已全面掌控立法機關，這一場選
舉，是一場黑暗的選舉、受操縱的選舉。

梁天琦再次展示出他無知的一面。提名表格中有擁
護《基本法》的聲明，不實地提交表格中的聲明，選舉
主任就有責任去查證核實。梁天琦明目張膽地宣揚 「港
獨」，相信已經是街知巷聞的事實，選舉主任按表格中
的內容進行查證，有何不可？梁天琦所認為的 「獨裁」
，更是荒謬之談。選舉主任徵詢了選管會和律政司的意
見，具有法律根據。在回覆中巨細無遺地列出依據，何
來 「獨裁」？梁天琦別有用心地刪除了在社交媒體上發
表的 「港獨」內容，這才是真小人的表現。梁天琦的被
選舉權，又何來被褫奪一說？那在七個月前，他參加的
新界東補選又是什麼？梁天琦是因為在補選前後言行開
宗名義地反《基本法》，以吸引眼球，才落得此下場。
早知今日會一敗塗地，何必當初走鋼線，得意忘形地打
擦邊球？ 「黑暗的選舉」這一指控亦為可笑，自己不合
乎法規而被取消資格，就認為是 「黑暗」，這實在是小
孩子不服氣的表現，一個已經參加過補選的人，氣度不
應如此。

在中國，分裂國家的人沒有好下場，像熱比婭、達
賴都落得斯人獨憔悴，在外國自娛自樂、無人響應、孤
苦伶仃，真是自作自受。在香港想搞 「時代革命」，不
論是什麼形式，筆者聽出梁天琦的內心是充滿了仇恨和
暴力。 「時代革命」的手段肯定是鼓吹動亂，在中國以
暴力搞分裂的人，千秋以來都是罪人。梁天琦現在已經
搞得兩面不是人，自食其果。筆者忠告他，不參加立法
會選舉，還有許多有意義的事可以讓快將畢業的自己做
，還是埋頭苦幹，好自為之。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平 心 而 論

陳嘉莉

􀎠港獨􀎡打擦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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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州 點 面

秦曉鷹

轉型的中國需要奧運精神
里約奧運會即將到來！人類以迎接一場

盛大節日的心態期待着它的到來。無數熱烈
的目光四年前投向過倫敦，八年前投給過北
京。也許讀者會問，在這個存在着不同種族
、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世界上，人們為什
麼總是如此一致地期許着一屆體育盛會呢？

是摘金奪銀刺激了人類健康、向上、朝
氣蓬勃的精神，使人的原生態的體力與精神
達到了和諧的回歸嗎？是因為奧運無戰事的
約定，讓我們這個飽受戰亂、兵禍、衝突和
無節制發展之苦的地球家園，得到了片刻的
平靜和喘息嗎？是運動場內外洋溢的熱情與
友好，讓我們又記起了童趣、天倫，記起了
山風、海浪，記起了笑聲、歌舞以及肌膚與
大自然的親密接觸嗎？

都是，但也不全是。體育運動可不是簡
單的肢體的蹦跳騰挪，它可承載的時代重
任可謂沉甸甸！就以近現代中國的體育為
例。

在中國屈辱的近現代歷史中，曾湧現出
了各種救國主張，例如 「教育救國」 「科學
救國」 「實業救國」等。有趣的是，大凡具
有這種救國思想的人們，也大都具有 「體育

救國」的思想因素。如張伯苓、蔡元培、胡
適、陳獨秀、毛澤東、惲代英、陶行知等。
陳獨秀說，中國自古以來，專門講德育，智
育也還稍稍講究，惟有體育一門，從來沒人
提倡，以至全國人斯文委弱，奄奄無生氣。
胡適則這樣概括體育精神：體育比賽無論勝
負，欣然面對；光明磊落，學會做人。毛澤
東在以二十八畫生的別名所著《體育之研究
》中甚至認為，體育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
實在是處於第一的位置。正是在他們的宣導
下，近代西方體育的觀念和活動才第一次敲
開了中國塾館朱漆剝落的大門。儘管上述這
些以強國強種為宗旨的 「體育救國」思想，
具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但它在對中國國民
性加以改造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
甚至可以說這些先進的中國人的體育理念，
與近代奧林匹克精神是殊途同歸、處處暗
合！

奧運是社會改良運動

眾所周知，與古典奧運不同，現代奧林
匹克運動是西方工業化的產物。說它是 「產

物」，就是說它既包含着對工業化社會積極
成果的肯定，也包括了對工業化社會消極影
響的批判與匡正。例如它把社會化大生產的
競爭原則化為了 「更快更高更強」的精神，
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轉化為集天下體育運動
技術精英於一身的博大。但在另一方面，現
代奧林匹克運動理念，又充滿着對工業化社
會消極影響的批判與匡正。毋須諱言，西方
工業化打破了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的民族壁
壘，但同時，它所帶來的無節制的競爭、不
擇手段的追逐利潤，又毒化了社會空氣，扭
曲了人性，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
費。

正是由於看到這些社會弊病，現代奧運
會的首創者才順應人們渴望建立一種能受控
制的公平競爭機制的呼聲，努力把世界體育
賽事辦成公平競爭的典範，並且希望通過這
種典範的力量，影響世界政治、經濟活動，
以達到改良社會的目標。顧拜旦曾經用散文
般的語言表達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狀況和自己
的心願： 「深感由產業科學的發展所產生的
道德混亂，生活遭受巨變，人們感到大地在
他們腳下不斷顫動。他們在混亂之中，好像
在尋找……對物質力量的某種平衡力，從而
探索散落於世界的任何道德力量的因素。我
認為，這是體育復興的富有哲理的起源」。
《奧林匹克憲章》中對奧林匹克的目標則說
得更加明晰： 「要通過體育運動的教化作用
培養全面發展、完善的人，再通過這些 『獨
立、自由、均衡、意志堅強的人』去改造社
會」，使之 「變成一個沒有道德沉淪、沒有
弱肉強食的更加合理的社會」。可以看出，
奧運理念實際上是一種進行社會改良，推動
人類和諧進步的理想，而現代奧林匹克運動
，則是把這一理想付諸實踐的偉大的社會改
良運動。

奧運精神的薰陶和激勵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實現工業化、資訊化
和新型工業化的歷史轉型期，它所遇見的各
種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與歐洲早期工業化
時代的規律性遭遇十分相似。公眾對機會均
等、競爭公平的社會訴求，社會各個階層對
管理無序的不滿與失望，全社會對規則、秩
序及理性約束的強烈願望，所有這些都與現
代奧運會的社會改良目標息息相通，絲絲入
扣。體育的示範在於，綠茵場上沒有財富上
的分野、沒有特權下的例外，不存在達官貴
人、不存在富商巨賈，只有勝利者、失敗者
、助威者、歡呼者、喜極而泣者和悲情立志
者。平等、自尊、友好，讓每個人都能盡情
地享用體育帶來的精神盛宴。奧運的規則鼓
勵競爭剔除野蠻，讚美真誠，摒棄欺騙。英
雄享有的只是平等的熱情和平等的光榮。

很顯然，邁向工業化和資訊化的中國，
也多麼需要奧運精神的感染薰陶和激勵！中
國夢應該吸納奧運魂！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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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琦不具備立法會參選資格已
成定局，而 「本土派」則力保議席，
梁天琦的剩餘價值就是散播悲情，為
「本土派」催票，維繫戰鬥力。

本文旨在討論幾個當下具爭議的
問題。首先，今次事件是否真的存在
選舉主任權力過大的問題？資深大律
師湯家驊日前開聲，指選舉主任按法
例有權裁定候選人資格，並有權引用
參選人的公開發言作為決定理據，有
關做法也符合法律要求。

湯家驊也說，選舉主任信納一個
參選人與否，不會只看一紙已簽署的
聲明，而不理會 「全世界發生（的）
其他事」。他也澄清，現在不是在刑
事法庭，沒有 「疑點利益」的問題。

奈何反對陣營視而不見，充耳不
聞，但問題的關鍵，真的在於選舉主
任的權力嗎？筆者相信，無論取消梁
天琦候選人身份的權力來自哪一個政
府部門，反對陣營都會就 「權力」問
題借題發揮，而這種攻擊不是基於法
理，而是來自倒是為非的政治需要。

其次，選舉主任以書面回覆取消
梁天琦參選資格的作法是否不妥？選
舉主任是政務官（AO）而不是為了

選票搖旗吶喊的政客，不會動不動出
來面對閃光燈，忍受大部分持既定立
場的傳媒之質詢。而選舉主任的6頁
解釋，已經詳細說明了做出取消資格
這一決定的前因後果和當中的法理依
據。只不過，以文字回應的方式，確
實影響了傳播的效果，想想看，有多
少人會耐心閱讀全文，而不是馬上被
政客的詮釋牽着走？

第三，梁天琦被取消資格一事，
真的是港府打壓政見和立場不同的人
士？是不尊重言論自由及公民的參選
權？《蘋果日報》8月3日報道就稱 「
政府不顧後果也要踢走梁」等，這種
說法恐怕將梁天琦抬得過高了。同時
，該說法存在兩種偷換概念。第一，
將梁天琦與 「不同政見」畫等號，無
視梁頌恒等持與梁天琦相似主張的人
士，已獲准參選的事實。第二，反對
陣營將取消梁天琦參選權詮釋為 「政
府針對梁天琦個人」。公眾都喜歡弱

勢個人對抗強權的故事，但發動 「旺
角暴亂」，大肆攻擊警察，大搖大擺
見達賴，與美國領館官員私會的梁天
琦及其 「本民前」，顯然不是弱勢，
相較而言，必須大費唇舌解釋自己決
定的選舉主任，還要面對反對陣營對
其發動的網絡欺凌，到底哪邊更弱
勢？

最後，很多網友說，為什麼梁天
琦能參加二月的新東立會補選，卻不
能參加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政府是否
「搬龍門」？梁天琦稱，自己補選前

已經光明正大講 「港獨」。實際上，
他是在 「旺角暴亂」之後，2月22日
的補選論壇提出的。

新東補選報名截止日期是1月18
日，當時還未發生 「旺角暴亂」，梁
天琦的 「港獨」主張尚未公諸天下。
所以選舉主任不可能在當時取消他的
參選資格，否則才是 「人治」。

這個重要的時間細節提醒我們，
梁天琦缺乏做人最基本的誠信，為推
廣 「港獨」主張不擇手段，而他為達
目的所採取的 「策略」，是名副其實
地玩弄選民。

自由撰搞人

澄清􀎠梁天琦禁選􀎡的四個問題
不 吐 不 快

張 媞

今次選管會否決主張 「港獨」
的參選人提名，引起爭議。其實限
制參選權，在全球各國國家元首選
舉、國會選舉及地方選舉均有不同
規定，禁止獨立分離分子是應有之
義，也是理所當然，至於具體選舉準則及如何落
實執行選舉規定，可謂各處鄉村各處例。

把限制參選資格說成 「人治」 「政治打壓」
「政治審查」 「言論審查」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 等，是言過其實。政治一日都太長，變幻原是
永恆，天曉得昨天 「港獨」分子經過今天的經歷
，明天或可以成為最忠實的效忠者，誰能決定別
人的政治取態？今天說得真心誠意，明天一樣可
以悔不當初。

被禁足選戰的六名 「港獨」參選人，五人連
成一線，號稱於今日舉行聲討大會。但所謂匯流
為 「獨派」，卻明顯比今年二月新東補選時的聲
勢更不如，最明顯是由於 「本民前」寧願與青年
新政組成聯盟，於新界東直選換人出選，也不願
襄助 「熱普城」競選。肥水不流外人田，九月選
戰當前，怎可能不分彼此，重現今年二月補選的
聯盟？陣前無父子，戰時無兄弟，傳統 「泛民」
各政黨一樣是各自為政，同仇敵愾的場面只是選
舉的權宜之計，怎會是真心誠意？

「泛民」法律界選委發聲並不為奇，他們為
禁足參選人抱不平，指摘選舉制度不公平。反而

是部分傳媒為被禁參選人助拳，指摘選
管會由綠燈變紅燈，今年二月及今次兩
套準則，才令人混亂了身份。

客觀地看，每場選舉都是獨立事件
、獨立處理，絕不能等量齊觀，選管會

對每次選舉規定都不斷更新，怎可能以昨日否定
今日？但選管會也不是省油的燈，選管會主席馮
驊於7月26日面見兩批 「泛民」政黨時，已公開
解釋，區選會及新界東補選後感到 「港獨」主張
的人參選，不得不亡羊補牢。要求參選人簽署
「確認書」，是以行政措施，要求參選人主動

澄清對《基本法》第1、12及159條（4）的立
場。

事實證明，選管會今次 「補鑊英雄」，成功
處理了事先張揚、擺明車馬的 「港獨」分子參選
，利用 「確認書」，請君入甕，其實一切看參選
人的回覆及應對。結果有人快樂有人愁，政治正
是看你如何接招，自圓其說，過海便是神仙。結
果是有人不虞有詐，進退失據。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一直不露面，直至選管會公布確認候選人名單
後才出台，主動還擊外間的法律觀點。可以預計
，整場選戰建制派與 「泛民」 之間就禁止 「港獨
」 參選問題，只會炮聲隆隆，成為九月選戰的新
焦點。原先 「泛民」 打出的 「倒梁」 、反對連任
的選舉議題，只會變得模糊及次要， 「反梁」 的
旗幟亦成為濕水炮仗。 資深傳媒人

􀎠政治審查􀎡言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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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法
地
行
使
權
力
﹂
，
是
對
香
港

法
治
最
嚴
重
的
破
壞
。
這
種
質
疑
和
指
責
是
不
負

責
任
的
，
不
僅
罔
顧
香
港
社
會
法
治
現
實
，
也
是

對
政
府
依
法
推
進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事
實
的
歪
曲

和
污
衊
，
流
露
出
這
些
法
律
界
人
士
對
﹁港
獨
﹂

的
袒
護
和
縱
容
之
心
。

作
為
香
港
社
會
政
治
制
度
特
色
的
﹁一
國
兩

制
﹂
，
以
﹁一
國
﹂
為
前
提
，
﹁兩
制
﹂
並
存
。

將
這
一
制
度
特
點
以
法
律
形
式
確
定
下
來
的
基
本

法
，
序
言
的
第
一
句
話
：
﹁香
港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中
國
的
領
土
﹂
；
第
一
章
第
一
條
，
突
出
了
﹁不

可
分
離
﹂
字
眼
。
這
一
切
都
十
分
明
確
地
闡
述
了

香
港
的
憲
制
地
位
，
表
明
﹁一
國
兩
制
﹂
和
基
本

法
沒
有
給
﹁港
獨
﹂
留
下
任
何
空
間
，
白
紙
黑
字

清
楚
列
明
，
連
灰
色
地
帶
都
沒
有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依
據
基
本
法
和
香
港
現
行
法
律
，
諸
如
《
立

法
會
條
例
》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規
例
》
，
按
部

就
班
有
效
推
進
第
六
屆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
合
理

合
法
。

基
本
法
沒
有
給
﹁

港
獨
﹂
空
間

早
前
，
先
後
有
六
名
堅
持
﹁港
獨
﹂
立
場
的

參
選
人
，
被
各
區
選
舉
主
任
裁
定
不
符
合
參
選
資

格
而
﹁不
獲
有
效
提
名
﹂
。
包
括
了
拒
絕
簽
署
確

認
書
，
而
且
堅
持
﹁港
獨
﹂
立
場
的
參
選
人
，
也

包
括
了
簽
署
確
認
書
而
並
未
真
正
改
變
﹁港
獨
﹂

立
場
的
參
選
人
。
尤
其
是
﹁本
土
民
主
前
線
﹂
發

言
人
梁
天
琦
，
﹁港
獨
﹂
言
行
昭
彰
，
行
為
激
進

，
在
今
年
初
參
加
新
界
東
補
選
時
，
選
管
會
已
明

確
指
出
其
參
選
政
綱
中
違
背
基
本
法
的
內
容
並
拒

絕
為
其
免
費
遞
送
宣
傳
單
張
。
然
而
，
之
後
，
梁

天
琦
並
沒
有
改
變
自
己
的
立
場
，
反
而
在
獲
得
六

萬
多
票
的
刺
激
下
，
﹁港
獨
﹂
的
言
行
變
得
更
激

進
。
他
在
以
申
請
司
法
覆
核
對
抗
簽
署
確
認
書
失

敗
後
，
聲
稱
要
用
﹁其
他
的
辦
法
﹂
闖
過
提
名
這

一
關
，
並
大
言
不
慚
說
﹁目
的
比
手
段
更
重
要
﹂

。
簽
署
了
確
認
書
，
關
閉
了
宣
揚
和
支
持
﹁港
獨

﹂
的
網
頁
。
然
而
，
這
種
掩
耳
盜
鈴
的
伎
倆
，
能

欺
騙
誰
呢
？
選
舉
主
任
作
出
的
裁
定
是
符
合
事
實

的
。
這
個
二
十
五
歲
年
輕
人
的
虛
假
聲
明
被
自
己

的
行
為
證
明
了
。
在
隨
後
的
記
者
會
上
，
他
不
僅

不
再
掩
飾
其
﹁港
獨
﹂
的
立
場
，
還
揚
言
要
﹁革

命
﹂
，
認
為
﹁香
港
淪
為
獨
裁
的
人
治
之
都
﹂
，

﹁革
命
是
唯
一
的
方
法
﹂
。

基
本
法
第
三
章
規
定
了
香
港
居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和
義
務
，
在
這
裏
，
權
利
和
義
務
，
並
非
兩
個

獨
立
體
，
而
是
有
機
統
一
的
整
體
，
不
能
只
強
調

權
利
而
不
講
義
務
。
基
本
法
在
第
二
十
六
條
和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前
，
第
二
十
五
條
清
楚
列
明
，
香
港

居
民
在
法
律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
這
裏
所
強
調
的
法

律
，
包
括
了
構
成
香
港
憲
制
基
礎
的
國
家
憲
法
和

香
港
基
本
法
，
以
及
香
港
現
行
的
各
項
法
律
、
條

例
和
法
規
。
在
這
個
守
法
尊
法
的
條
件
下
，
才
享

有
基
本
的
權
利
。
特
別
是
在
選
舉
權
和
被
選
舉
權

之
前
，
還
有
﹁依
法
﹂
兩
字
，
故
意
不
提
﹁依
法

﹂
而
強
調
權
利
和
自
由
，
那
只
能
是
無
法
無
天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
在
哪
裏
都
沒
有
這
樣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

香
港
是
一
個
法
治
社
會
，
港
人
以
法
治
作
為

核
心
價
值
的
一
部
分
，
那
麼
法
制
就
應
當
受
到
尊

重
。
尊
法
守
法
是
香
港
居
民
的
義
務
，
融
入
社
會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和
社
會
的
每
個
角
落
，
法
律
不
是

被
裝
在
法
律
界
人
士
口
袋
裏
的
玩
物
。

第
六
屆
立
法
會
選
舉
是
依
法
進
行
的
，
從
大

處
講
，
這
個
法
就
是
基
本
法
。
作
為
香
港
政
治
體

制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立
法
機
關
的
組
成
，
不
能

不
依
照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進
行
，
基
本
法
確
保
的
﹁

一
國
﹂
原
則
，
必
須
體
現
在
立
法
會
的
組
成
、
職

權
和
議
員
的
資
格
上
，
這
一
點
決
不
能
含
糊
。
那

些
主
張
和
支
持
﹁港
獨
﹂
的
參
選
人
，
沒
有
進
入

立
法
會
的
條
件
，
不
是
誰
說
了
算
的
問
題
，
而
是

基
本
法
沒
有
這
樣
的
空
間
。

選
舉
主
任
有
裁
量
權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
是
要
在
﹁公
開
、
公
平

及
誠
實
﹂
的
條
件
下
進
行
，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規
例
》
賦
予
了
選
管
會
負
責
進
行
及
監
督
選
舉
的

權
力
和
規
管
選
舉
程
序
的
權
力
。
其
中
，
選
舉
主

任
決
定
是
否
提
名
有
效
的
權
力
的
體
現
，
是
考
慮

了
法
定
的
各
項
因
素
而
作
出
，
梁
天
琦
雖
然
簽
署

了
確
認
書
，
但
其
聲
明
的
虛
假
的
判
定
，
是
在
依

據
客
觀
情
況
和
現
實
的
行
為
作
出
的
，
是
旨
在
確

保
選
舉
在
﹁誠
實
﹂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
指
摘
選
舉

主
任
的
決
定
，
質
疑
選
舉
主
任
的
判
斷
，
是
沒
有

道
理
的
。

選
舉
主
任
對
梁
天
琦
這
樣
堅
持
﹁港
獨
﹂
立

場
，
違
背
基
本
法
，
挑
戰
﹁一
國
兩
制
﹂
，
並
企

圖
以
虛
假
聲
明
，
作
出
不
誠
實
陳
述
的
參
選
人
給

予
不
獲
提
名
的
決
定
，
違
反
了
哪
條
法
律
？
在
合

法
的
條
件
下
，
做
出
符
合
客
觀
事
實
的
判
定
，
作

出
合
理
的
決
定
，
沒
有
錯
。
這
樣
做
不
僅
不
會
如

法
律
界
一
些
人
士
所
說
的
那
樣
﹁破
壞
香
港
人
對

立
法
會
和
選
舉
過
程
的
信
心
﹂
，
恰
恰
相
反
，
在

﹁一
國
兩
制
﹂
框
架
下
，
依
法
定
授
權
，
對
那
些

試
圖
以
虛
假
聲
明
混
入
體
制
內
的
破
壞
者
給
予
剔

除
，
確
保
選
舉
在
﹁公
正
、
公
平
、
誠
實
﹂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
才
能
增
強
選
民
的
信
心
，
增
強
選
舉

的
合
法
性
，
並
對
未
來
社
會
穩
定
創
造
更
多
的
條

件
。


